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認定規範 
107年 10月 24日所務會議訂定通過 

107年 10月 31日所教評會議審議通過 

107年 12月 14日所務會議修訂第一.四.五項集第三項第一.二.三款通過 
108年 03月 05日所教評會修訂第三項第一款第一目通過 

一、本規範依據本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要點第十一點及生命科學院聘任專 

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認定規範第五點規定訂定之。  

二、本所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應依據本校及本院規定為之，以兼任為原則，必要時得聘 

    為專任。 

三、本所聘任專業技術人員之年資、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國際級大獎之認定， 

    規範如下：  

(一)年資：與應聘科目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年資應符合本校規定年限，未滿一年 

              部份不予計算，請檢具經歷證明書提供本所教評會審議。 

    (二)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應與應聘科目相關之國內(外)專業訓練合格或 

        其他事蹟、造詣或成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供本所教評會審議認定。  

    (三)國際級大獎： 

         1、應與應聘科目相關之專業性獎勵，請檢附獲得獎項之證明與該獎項之徵 

            選資料，提供本所教評會審議認定。 

         2、申請人若獲有國際級大獎，其年限得酌減之，惟不得超過兩年，得酌減之 

            年限必須由本所教評會依所附之證明文件審議認定之。 

    (四)教學需要人才之認定：以配合教學需求為主，申請人應檢附課程大綱及教學等 

        相關資料，經本所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本所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者，應先經所務會議初審並提供建議，再提報所教 

    評會審議，認定符合規定後由所教評會建議校外專家、學者六至八人，密送院教評 

    會召集人，院教評會召集人勾選名單後辦理外審。 

五、兼任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審查，應經校外學者或專家三人審查，並獲二人以上之推 

    薦者送所教評會與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送校教評會備查。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之聘 

    任及升等審查，仍應經三級教評會議審議。 

六、專業技術人員比照教師職務等級，分教授級、副教授級、助理教授級及講師級四 

    級，各級標準依本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要點之規定。 

七、本規範經所務會議通過，送所教評會及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並送校教評會備 

    查，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專業技術人員送審應繳表件檢覈表 
申請人基本資料 聘任職級 

系所別  專兼任 □專任□兼任 

姓名  送審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講師 

現任機關及職稱  

 

編號 資   料   名   稱 備          註 

□ 1 履歷表  

□ 2 身分證或護照影本  

□ 3 學歷證件影本 
如係外國學歷請附中譯本，畢業證書、成績單並須經駐
外使館認證證明。如具有擬聘等級之合格教師證書者免
附駐外使館認證證明。 

□ 4 經歷證件影本 如係外國學歷請附中譯本 

□ 5 專職單位服務證明書 證明書需加蓋單位戳章 

□ 6 
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成就及
曾獲獎項一覽表 

請到本校人事室下載 (另檢附證明文件) 
□電子檔已寄達本所電子信箱 

□ 7 
最近五年著作及論文目錄一
覽表 請到本校人事室下載  □電子檔已寄達本所電子信箱 

□ 8 代表著作  代表作如係數人合著，請附合著者證明。 
合著者證明文件表單請到本校人事室下載 

□ 9 參考著作 請依 7 目錄一覽表順序標示、排列 

□ 10 相關證明文件 請自行依據所規定之證明文件檢附 

□ 11 課程大綱 請到本校教務處-課務組-表格下載-課程規劃處下載 
□電子檔已寄達本所電子信箱 

    ★申請人請依據上述表列內容逐項檢覆完成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